
A 2 ■責任編輯：陳　功　■版面設計：余天麟 2013年11月7日(星期四)聞新

立法會昨日開始辯論是

否引用特權法調查免費電

視發牌決定，反對派就發動「包圍立法會」，甚至鼓動

所謂「公民拘捕」行動，堵截立法會及政總行車出口

阻撓議員離開。事實上，有關行為涉嫌觸犯多宗罪

行，包括《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第十九條，

最高可被監禁12個月。同時，由於示威者未取得不反

對通知書，或涉嫌「非法集會」，而堵截立法會及政總

行車出口則已涉嫌觸犯「非法集結」、「阻差辦公」及

「阻塞交通」等罪行。

據《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第十九條清楚

訂明，凡任何人：

（a）襲擊、妨礙或騷擾任何前往或離開會議廳

範圍，或在會議廳範圍內的任何議員，或藉武力

或恐嚇嘗試強迫任何議員宣布贊成或反對立法會

或任何委員會的待決動議或事項；

或（b）襲擊、干預、騷擾、抗拒或妨礙任何正

在執行職責的立法會人員；

或（c）就任何證人即將在立法會或任何委員會

席前提出的任何證據而干擾、阻止、威脅、騷擾

或以任何形式不當地影響該證人；

或（d）因某人曾在立法會或任何委員會席前作

證或因該人在立法會或任何委員會席前所提出的

任何證據而威脅、騷擾、或以任何方式懲罰或傷

害或企圖懲罰或傷害該人，即屬犯罪，可處罰款

10,000元及監禁12個月。

包圍立會 可控四罪

同時，包圍立法會更有機會觸犯「四宗罪」。據

香港法例第245章《公安條例》第八條及第十三A

條訂明，擬舉行公眾集會或公眾遊行的通知，須

於集會遊行日期最少7天前以書面方式知會警務處

處長，否則構成「非法集會」。而且凡有3人或多

於3人集結在一起，作出擾亂秩序的行為或帶有威

嚇性、侮辱性或挑撥性行為，意圖導致或相當可

能導致任何人合理地害怕如此集結的人會破壞社

會安寧等，則構成「非法集結」。

針對所謂「公民拘捕」行動，堵截立法會及政

總行車出口阻撓議員離開，亦有可能涉嫌阻塞交

通觸犯交通條例，以至衝擊警方防線涉「阻差辦

公」等嚴重罪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立法會昨日討
論引用權力及特權法，索取免費電視發牌的政
府文件，社會對此意見不一。十餘個支持政府
發牌決定的團體昨日在立法會示威區內集會，
反對立法會通過特權法。有參與者表示尊重行
會發牌決定，反對事件被政治化。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九龍社團聯會、香港廣
西社團聯會、香港廣東汕尾市同鄉總會、香港
海南社團總會、大埔區居民聯會、家庭團聚互
助會、和匯賢起動等十多個組織逾千人昨日在
立法會示威區集會，支持政府發牌決定，並反
對立法會引用權力及特權法，索取有關發牌過
程的政府文件。

陳淨心：反對商業事務政治化

「愛港行動」召集人陳淨心昨日則和支持者
帶同國旗前往立法會，強調自己是自發到場，
不涉及任何背景。她表示，支持特區政府依法
辦事，並尊重行政會議的發牌決定，不希望商
業事情變得政治化，反對立法會引用權力及特
權法，索取免費電視發牌的文件。

陳淨心續說，現時每件事情都變得政治化，
社會也更多吵鬧，而現在官員「做又被罵，不
做也被罵」，她替官員感到很委屈。她又覺
得，反對派政棍想操控政府，但事實上很多香
港人對反對派都非常不滿，只是一直保持沉
默。她認為，今日很多團體到場支持政府，正
代表「沉默一群」出一分力。

市民：兩台增至四台已很足夠

自發參與活動的唐先生表示，現時有人「係
又反對，唔係又反對」，實在是不可理喻，而
香港電視網絡只是符合不到行會的篩選要求，
不獲發牌屬於正常。他感覺不到政府有「黑箱
作業」。

唐先生又目睹有「學民思潮」成員手持諷刺
特首是豬的道具，到政府支持者集會地點「踩
場」，期間曾有輕微對罵，政府支持者只好以
噓聲回應，最後需要由警方帶領離開。

居港10年的高先生表示，一個人只有一對
眼，戴上眼鏡得「4隻眼」，故政府增加2個新
電視台至4個免費電視台已經很足夠。

73歲的楊先生則稱，自己平時不多看電視，
只是太太仍會看。他覺得市場有4個免費電視
台已經足夠，雖然有關決定或對香港電視網絡
不公，他聲言「香港人永不言休」，勉勵王維
基努力，捲土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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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大會昨日討論是否引用特權法調查香港電視網絡不獲發牌事件，
反對派「動員」支持者包圍政府總部，更和各反對派議員裡應外合，

在場外場內以追逐及遞交示威物品等手段，圖脅迫各建制派議員投票支持反
對派的動議。有反對派支持者更發起所謂「公民拘捕」行動，堵截立法會及
政總行車出口阻撓議員離開。由於昨晚未能完成辯論，立法會今日再繼續討
論，反對派昨晚已號召支持者今日再「圍」立法會。

盧文端：暴力脅迫投票 衝擊議會制度

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盧文端昨日在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表示，反對派企圖以暴力手段改變議員的投票意向，做法橫蠻無
理，嚴重衝擊議會制度。他說，反對派近年經常在議會搗亂，令立法會的莊
嚴形象早已蕩然無存，如今反對派更「號召」市民「包圍立法會」，試圖以
恐嚇脅迫的方式，粗暴干預議會秩序，破壞一直秉持理性溝通的優良傳統，
摧毀香港核心價值。

就反對派策動所謂「公民拘捕行動」，揚言阻止對特權法議案投反對票的
議員離開議會，盧文端直斥該等行為違法，強調香港社會應尊重不同意見，
透過理性開放的討論，求同存異，倘動輒以暴力手段作政治武器，絕非文明
社會的應有所為，最終必遭市民唾棄，並呼籲議員堅守投票立場，勿因反對
派「靠惡」而退縮讓步，強調此等違法行動，絕不可能得逞。

陳勇：行事如恐怖分子 破壞法治基石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陳勇批評，反對派以近乎恐怖分
子的手段威逼議員，是「不行正路，不負責任」。他指事件可循法律方式解
決，批評反對派「平日口口聲聲講民主，但 家又煽動暴力，完全係捨本逐
末」，斥責他們的所作所為破壞香港核心價值，有違民主原則：「 家係咪
唔講法治，只係鬥拳頭大？」他並指責反對派做「政治騷」，強調「靠嚇解
決唔到問題」，促請反對派不要再製造「白色恐怖」。

黃英豪：觸犯刑事罪行 望警嚴格執法

全國政協委員、黃乾亨黃英豪律師事務所首席合夥人黃英豪指出，所謂「包圍
立法會」和「公民拘捕行動」，很可能觸犯「非法禁錮」等刑事罪行。他解釋，
倘任何人士試圖以身體或其他方式阻止他人離開某個場所，便等同「非法禁
錮」，跟勒索、綁架一樣，同屬嚴重刑事罪行，在高等法院可判監禁7年或以上。

他續說，一般市民受到《基本法》的保障，享有言論、集會等自由，更何
況是代表民意的立會議員，而香港一向是多元包容的社會，「有人支持議
案，有人反對，從來都係咁正常」，批評反對派的行為「非常荒謬」，並呼籲
警方採取執法行動。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中華廠商會會長施榮懷直斥，反對派以違法方式干預議

員投票取態，做法「絕對不妥」。他指香港是自由和法治社會，「不能因為議
員的投票決定，不符合你的心意，便去做這些違法行為」，否則會嚴重破壞香
港的司法制度。他認為，倘政府的決定未能完全釋除公眾疑慮，政府可考慮披
露更多資料，但強調香港絕不容許任何暴力行為，斥責反對派將事件政治化。
全國政協委員容永祺批評，反對派試圖向議員施壓，做法極不理性。他認

為，每個議員皆有其獨立思考和見地，市民應予以尊重，「你投票畀佢(議
員)，就應該信任佢；如果有任何不滿，下次選舉大可唔投佢」，直指「如果
你無份投票，更加無理由去包圍」，又批評反對派鼓吹「公民拘捕行動」，將
事件激進化和政治化。他不贊成立法會運用特權法調查事件，強調香港具有

「完全獨立的司法制度」，認為事件可透過司法覆核交由法庭解決，重申不能
破壞行之有效的行會保密制。

簡松年：打擊管治威信 預演違法佔中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專業人士協會主席簡松年批評，反對派的舉動完全是
撕裂社會，影響本港治安穩定。他指摘反對派將發牌事件政治化，藉此打擊
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而以所謂「公民抗命」威脅議員支持議案，根本是為
違法「佔中」鋪路，狠斥此等行為「唔講道理」，於事無補。
「幫港出聲」發起人、中文大學前政治學系教授鄭赤琰狠批，反對派對議

員作出人身威脅，嚴重破壞傳統的民主程序。他表示，立法會議員的發言及
投票決定是受到《基本法》的保障，直指反對派的行動「等於威脅所有議
員」，完全不符合民主的最基本原則。被問到是否覺得反對派正在「做騷」，
他揶揄道：「要做騷，都要做best show」，暗諷反對派水平太低。

本身是執業律師的民建聯副主席張國鈞表示，反對派以威脅方式干預議員
投票意向，甚至阻止議員離開議會，有可能觸犯「非法禁錮」的刑事罪行，
而立法會是議事論事之地，縱有不同意見，亦應互相包容，批評反對派的舉
動絕非文明社會之所為，促請他們三思而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立法會昨日討論由反對派提出的、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向政府索取電視發牌相

關文件，惟反對派深知議案獲通過的機會不大，又欲搶佔傳媒曝光率，遂策動市民「包圍立法會」，以「公民拘捕」行動等方式向議

員施壓，企圖干擾他們的投票決定，甚至阻止投反對票的議員離開立法會。香港社會各界人士批評，反對派以恐嚇脅迫的手法，粗

暴干預議會秩序，破壞香港傳統議政良風，甚或觸犯「非法禁錮」等刑事罪行。

煽動圍立會「公民拘捕」施壓 阻拒濫用特權法建制派離場

鼓動「公民拘捕」涉多宗罪

■包括廣西社團、九龍社團在內的本港十多個團體在立法會外集會捍衛行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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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斥違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

電視網絡不獲發牌，一石激起千尺浪，

反對派更企圖借機破壞行政會議保密制

度，挑戰特區政府管治。香港文匯報在

11月1日A2版刊出報道，引述權威消息

人士解開港視的「八大死因」，包括「市

場難容」、「得分最低」、「後勁成疑」、

「攤子太大」、「無英語台」、「須租網

絡」、「一人兩牌」、「財務欠穩」。有關

報道引起社會廣泛迴響。在昨日立法會

支持特區政府的市民中，不少人手舉的

示威牌中，都引用了本報刊出的「八大

死因」，反映了報道深入民心。

港視「八大死因」
市民舉牌引本報
港視「八大死因」
市民舉牌引本報
港視「八大死因」
市民舉牌引本報
港視「八大死因」
市民舉牌引本報
港視「八大死因」
市民舉牌引本報
港視「八大死因」
市民舉牌引本報
港視「八大死因」
市民舉牌引本報
港視「八大死因」
市民舉牌引本報
港視「八大死因」
市民舉牌引本報
港視「八大死因」
市民舉牌引本報
港視「八大死因」
市民舉牌引本報
港視「八大死因」
市民舉牌引本報
港視「八大死因」
市民舉牌引本報
港視「八大死因」
市民舉牌引本報
港視「八大死因」
市民舉牌引本報
港視「八大死因」
市民舉牌引本報
港視「八大死因」
市民舉牌引本報
港視「八大死因」
市民舉牌引本報
港視「八大死因」
市民舉牌引本報
港視「八大死因」
市民舉牌引本報
港視「八大死因」
市民舉牌引本報
港視「八大死因」
市民舉牌引本報
港視「八大死因」
市民舉牌引本報
港視「八大死因」
市民舉牌引本報
港視「八大死因」
市民舉牌引本報
港視「八大死因」
市民舉牌引本報

反對派脅迫議員


